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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指数

上证综合指数

2021.29 -3.67
-0.18%

2014.5.22 15:03:08

深证成份指数

7183.68 -20.97
-0.29%

2014.5.22 15:03:08

开盘：7201.72 最高：7295.04
最低：7181.04 成交量：1.07亿手
成交额：839.69亿元

开盘：2023.15 最高：2041.96
最低：2018.88 成交量：7472.85万手
成交额：595.02亿元

星报讯（记者 祝亮）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即日起，

驻合肥省属事业单位应开始按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事业

单位工伤保险费的缴费费率为0.5%，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在各单位所在区的人社局办理。同时，合肥市方面也公

布了事业单位工伤保险待遇审核、支付办事指南。

工伤认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首先应在事故发生 2

个工作日内向单位所在辖区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快

报（可电话快报），并应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提交工

伤认定申请材料，办理工伤认定。

工伤治疗：已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发生工伤或者工

伤部位旧伤复发，应到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情况

紧急可就近抢救治疗，所需费用先由用人单位垫付。因

伤情需转诊转院治疗的，必须由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提出意见，报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备案批准后方可转院。

申报工伤医疗费：职工工伤医疗终结后30日内，由用

人单位填写《合肥市职工工伤（亡）保险待遇审核表》，并

附《认定工伤决定书》、《事业单位编制册》、《社会保险增

加花名册》、病历、医疗发票及费用清单等相关材料到市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工伤医疗费用申报。

待遇支付：每月 25 日前，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将医疗

费、劳动能力鉴定费等费用转至用人单位，伤残待遇和工

亡补偿待遇委托邮政银行进行社会化发放，职工可携单

位介绍信就近到邮政储蓄网点领取。

驻肥省属事业单位参加工伤保险
属地管理，工伤保险费的缴费费率为0.5%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办理工伤保险登记地址

合肥市政务环路88号社保大厦二楼合肥市社会保险征缴中心

办理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地址

合肥市政务环路88号社保大厦三楼工伤生育保险管理中心

办理工伤认定地址

肥东县人社局

肥西县人社局

长丰县人社局

巢湖市人社局

庐江县人社局

瑶海区人社局

庐阳区人社局

包河区人社局

蜀山区人社局

经开区人社局

高新区人劳局

新站区人社局

合肥市人社局

肥东县店埠镇人民路15号

肥西县上派镇巢湖路90号

长丰县水湖镇长寿路58号

巢湖市巢湖路192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楼社保科

庐江县黄山北路与迎客松路交口

合肥市明光路1号瑶海区政府

合肥市北二环2199号庐阳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合肥市包河大道118号包河区政府大楼

合肥市望江西路与潜山路交口蜀山行政服务中心五楼

合肥市经开区管委会办公室B座2415室

合肥市望江西路860号高新区管委会1楼

合肥市新站区文忠路999号新站区管委会

合肥市政务环路88号社保大厦1411室

联系电话

67735321

68828976

66671853

82185830

87309519

64496861

65699525

63357477

65504458

63679063

65315587

64240545

63536493

联系电话

63536157

联系电话

63536349

63536116


